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http://www.cnki.net

封面文章

名 牌 的 法 律 保 护
李顺德

从
一定意义上讲

,

市场经济就

是法制经济
。

在推行名牌战
中国法律对名牌的保护

略
、

实施名牌工程的过程 中必然会

涉及到许多法律问题
。

如何从法律

的角度 去正确地认识名牌
,

如何用

法律去保护名牌
,

是首先会遇到的

一个现实问题
。

什么是名牌

从法律的角度看
,

名牌不是一

个确定的法律概念
。

各国的法律和

实践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
。

以

我国的法律和实践来看
,

名牌至少

涉及 到
“

驰 名商标
” 、 “

著名商标
” 、

“

知名商标
” 、 “

公众熟知的商标
”
等

几个法律概念
。

肥名商标
。

这是一个国家通

用 的 法 律 概 念
,

其 英 文 对 译 为
“ 一 ”

或
“ 一 ” 。

年

月
,

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订

了《有效保护及实施知识产权的行

动计划 》
,

正式对驰名商标保护作出

明确的规定
。

著名商标
。

这也是一个在国

际 匕常用到的法律概念
,

其英文对

泽 为
“ ” 或

“ ” 。

我国从法律 没有对著名商标

作出明文规定
。

从 年代初开始
,

许多省市 自治区 已经进行了由政府

主管机关组织 民间组织参加的
“

著

名商标评选认定活动 ” ,

所认定的地

方
“

著名商标 ”正式通过报刊等新闻

媒介向社会公布
。

有关省市下发了

认定评选办法等文件
。

知名商标
。

这不是一个国际

上通用的法律概念
。

但是除了中国
,

外国也有采用这一概念的
,

如 日本

就有
“

知名商标
”和

“

驰名商标
”

的分

类
,

其
“

知名商标
”的声誉和知名度

低于
“
驰名商标

” 。

《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家工商行

政管理局令 》第 号第四条对
“

知

名商品 ”
的认定作了如下规定 商品

名称
、

包装
、

装演
,

被他人作相 同或

者近似的使用
,

足 以造成购买者误

认的
,

该商品即可认定为知名商品
。

由此
,

可以推断
,

知名商品的商标就

是
“

知名商标
” ,

或者说
“

知名商标
”

就 是 指 知 名 商 品 所 使 用 的 商

标
。

公众熟知的商标
。

这是在我

国商标法实施细则中提到的一个法

律概念
。

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

文件中
,

基本沿袭 了这一提法
,

如

年 月 日发布的《企业商

标管理若干规定 》 国家工商行政

管理局令 》第 号 第二条
“

本规

定运用于企业经核准注册的公众熟

知商标
” 。

。

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

中国 目前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

护 主要 是依照 巴 黎公 约第六 条之

二
,

同时参照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知

识产权协议 的有关规定
,

其法律依据是我国的《民法通则 》第

条
“

中华人 民共和 国缔结或者

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

的民事法律有不 同规定 的
,

运用 国

际条约 的规定
,

但中华人 民共和 国

声明保留条款除外
。 ”

年 月 日
,

国务院批准

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
“

三 定
”

方

案
,

进一步明确由商标局
“

负责认定

驰名商标 ” 。

年 月国务院知

识产权办公会议制订的《有效保护

及 实施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 》第一

部分第 五 之一再次 明确 国家工

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负责
“

识别和

认定驰名商标
” 在第一部分第 七

“

海关执法
”
之 一 中规 定

“

商标方

面
,

海关在 申请人提供 由中国工商

局颁发的
‘

商标注册证书
’

或在中国

工商局认定未注册驰名商标情况下

应对商标实施保护
,

制止侵权货物

进出口
。 ”

到 年底为止
,

经国家工商

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正式认定的国内

驰名商标共有 件 北京
“

同仁堂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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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文章

成 药 年
、

上 海
“

蝴 蝶 ”
缝 纫

机
、

贵州
“
茅 台

”酒 一年 月
、

上海
“

凤凰
”
自行车 年 月

、

“

青 岛
”
啤酒 年 月

、

青 岛
“

琴岛 —利勃海 尔 ”
电冰箱

年 月
、

上海
“

中华
”

香烟 年

月
、

烟 台
“

北极星
”

钟表 年

月
、

上海
“

永久
”

自行车 年

月
、

上海
“

霞 飞 ”化妆 品 年

月
、

四 川
“
五粮液 ”

白酒 年

月
、

沪 办
“

老窖
”

白酒 年

月
、

上海
“

大 白兔
”

奶糖 年
、

山东
“

张裕 ”
葡萄酒 年

、

浙江
“

玉兰 ”抽油烟机 年 月
、

江

苏
“

熊猫
”

电器 年 月
、

上海
“

英雄
”

钢 笔 年 月
、

青 岛
“

双 星 ”鞋 年 月
、

江苏
“

常

柴 ”柴油机 年 月
。

年 月 日
,

四川省高级

人民法院对四川省古蔺县郎酒厂诉

四川省古蔺县曲酒厂侵犯
“

郎酒 ”注

册商标专用权一案作出判决
,

认定
“

郎酒
”

为驰名商标
。

判决以后
,

国家

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撤销 了所有

已注册的
、

与
“

郎酒
”
商标相近似的

商标
。

对
“

知名商标 ”的法律保护

中国对知名商标的特殊保护
,

目前 主要 是 依据《反 不 正 当竞 争

法 》
,

除了本文前所引述的第 条第

项以外
,

还有第 条第 款
“

经

营者擅 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

称
、

包装
、

装演
,

或者使用与知名商

品近似的名称
、

包装
、

装演
,

造成和

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
,

使购买者

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的
,

监督检查

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
,

没收

违法所得
,

可以根据情节处 以违法

所得一倍以上
、

三倍以下的罚款 情

节严重的
,

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销售

伪劣商品
,

构成犯罪的
,

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
。 ”

应该注意的是
,

《反不正当竞争

法 》直接保护的是
“

知名商品 ”而并

非是
“

知名商标 ”本身
,

但可以理解

为
,

对
“

知名商标
”
的特殊保护就是

可以 延及 到对使用
“

知名商 标
”

的
“

知名商品 ”的特有名称
、

包装
、

装演

的保护
,

这是一般商标得不到 的保

护
。

作为已注册的
“

知名商标
”
自然

可以受到《商标法 》的保护
,

这与其

他一般注册商标是相同的
。

对著名商标的法律保护

尽管中国的法律对著名商标 目

前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
,

但是从

推行名牌战略
、

实施名牌工程 的角

度来看
,

对著名商标如何给以法律

保护是一个最为现实
、

最为迫切 需

要解决的间题
。

根据我 国的实际情况
,

著名商

标显然有别于驰名商标
,

对著名商

标的声誉和知名度的要求显然要低

于驰名商标
。

经正式认定的驰名商

标 目前我国只有 件 不包括外国

驰 名商标
,

而著名商标在一个省

市 就有上百件
,

全国不下几千件
。

著名商标不能享有对
“

驰名商标
”的

特殊保护
。

从认定条件上看
,

著名商标显

然要严于
“

知名商标 ” ,

至少要经过

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定
,

才可以获得
“

著名商标
”的称号

,

而 “ 知名商品
”

则 不必如此
,

按照 国家工商行政管

理 局 第 号令 的规定推断
,

只要
“

被他人作相同或者近似的使用
,

足

以造成购买者误认的 ”
商标即可以

定为
“
知名商标

” ,

这个条件是很宽

松的
。

因此
,

著名商标可以作为一种

被认定的
“

知名商标
”
享有对

“

知名

商标
”的特殊保护

,

应该是没有疑问

的
。

对
“

公 众 熟知 的 商标
”的 法

律保护

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第

号令 中
,

对
“

公众熟知商标
”
提供了

特殊保护
,

所不同的是强调针对
“

经

核准注册的公众熟知商标
” 。

其主要

内容有 对于企业经核准注册的公

众熟知商标
,

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

关要加强管理 企业转让其商标或

以商标权投资
,

应当委托商标评估

机构进行商标评估 第 条 企业

转让其商标
,

要提交商标转让协议

和商标评估报告
,

报商标局核准 第

条 企业 以商标权投资
,

报商标

主管部门审查时
,

应当提交商标评

估报告及有关商标投资文件 第

条
,

被投资企业在登记注册时
,

应

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商标主

管 部 门的审查文件 第 条
。

第

号令是针对近些年来出现 的在

合资中以商标权转让
、

商标权投资

形式造成国有无形资产流失
,

名牌

消亡现象而发布的
,

其主要 目的正

是为了保护 国有无形资产
、

保护 中

华名牌
。

在这里
“

公众熟知商标
”
实

质上是指前面所述的
“

名牌 ”和
“

著

名商标 ” 。

作为
“

公众熟知商标
”显然符合

“

知名商标
”的认定条件

,

可 以享有
《反不正当竞争法 》对

“

知名商标
”所

提供的特殊保护
,

这是不言而喻的
。

国际公约对名牌的保护

涉及对名牌保护的国际公约主

要有两个
,

一个是《保护工业产权 巴

黎 公约 》
,

一个是世界 贸易组织 的

《与贸易 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 内

有 关 的 知 识 产 权 协 议 》 简 称
,

而且只涉及到驰名商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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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 黎公 约 对肥名 商标 的 保
,

护

巴 黎公约第 条之 二规定 本

联盟各国承诺
,

如本国法律允许
,

应

依职权
,

或依有关当事人的请求
,

对

商标注册国或使用国主管机关认为

在该国已经属于有权享受本公约利

益 的人所有而驰名
,

而且用于相 同

或类似商品的商标构成复制
、

仿制

或翻译
,

易于产生混淆的商标
,

拒绝

或取消注册
,

并禁止使用
。

这些规

定
,

在商标的主要部分构成对上述

驰 名商标的复制或仿制
,

易于产生

混淆时
,

也应适用
。

知 识 产 权 协 议 对

名牌的保护

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

知识 产权协议 是 于

年 月 日通过
、

年 月

日正式签署
、

年 月 日生效

的
。

这个协议的内容涉及到知识产

权的各个领域
,

在很 多方面都超过

了现有的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的保

护水平
,

并且把关贸总协定有关有

形商品贸易的基本原则引入知识产

权保护领域
,

并且把保护知识产权

与贸易制裁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
,

强

化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措施和

解决争端的机制
。

在 中对驰名商标的保

护主要体现在第 条第
、

款
“ 巴黎公约 年文本第

条之二
,

原则上适用于服务
。

确认

某商标是 否系驰名商标
,

应顾及有

关公众对其知晓程度
,

包括在该成

员地域 内的因宣传该商标而使公众

知晓的程度
。

巴黎公 约 年 文本
,

原

则上适用于与注册商标所标示的商

品或服务不类似 的商品或服务
,

只

要一旦在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

用该商标
,

即会 暗示该商品或服务

与注册商标所有人存在某种联系
,

从而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可能因

此受损
。 ”

中国名牌法律保护方面

存在的问题

综上所述
,

不难看 出我国在名

牌 的法律保护方面还有许多不足
,

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要求还存在一些

差距
,

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
。

对 名 牌 的 法律保 护 还很 不

规范

对于名牌本身
,

目前从法律上

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
。

涉及到名

牌的 已有的几个法律概念
,

互不衔

接
,

存在重复
、

交叉等现象
。

对于名

牌本身
,

究竟从法律上能够取得哪

些保护
,

也缺乏明确的规定
。

在对待国内
、

国外的名牌 问题

上
,

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标准
,

重视对 国外名牌的保护
,

而轻视对

国内名牌的扶植
。

在 国 内各省市
、

各行业 间对名

牌的保护标准也不一致
,

各 自为政
。

对名牌 的法律保护 巫需规范化
、

法

制化
,

增加透明度
,

减少人为的干扰

影响
。

对 名 牌 的 法律保 护 玉 待 完

善

目前在对名牌保护的法律法规

上
,

许多方面还是空白
,

如对驰名商

标的认定和保护
,

对名牌的管理
、

法

制化等
,

鱼需制订
,

并与国际公约接

轨
。

已有的一些法规
、

政策
,

应该通

过法定程序
,

正式纳入有关法律之

中
。

规范名牌认定行为

认定名牌是一种依法而行的执

法行为和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

行 为
。

但是 由于有法不依
、

执法 不

严
,

自封名牌者有之
,

花钱买名牌者

有之
,

乱封名牌骗钱者有之
,

假 冒名

牌者更甚
。

滥评名牌是一种违法行为
,

应

该坚决制止
、

惩治
。

但是发展市场经

济需要名牌
,

消费者青睐名牌
,

企业

崇尚名牌
。

因势利导
,

加强对名牌认

定的规范
、

引导 以及监督
,

才是制止

滥评名牌最有效的办法
。

政府主 管部 门应加 强对
“

推

行名牌战略
,

实施名牌工程 ”的领 导

在外国名牌对中国市场大举进

攻之机
, “

推行名牌战略
,

实施 名牌

工程 ”是振兴 民族工业
、

发展社会主

义市场 经济的 明智之举和 当务 之

急
。

名牌战略除了涉及商标以外
,

还

涉及 到商号
、

原 产 地名称
、

商务 用

语
、

商品装演
、

外观设计
、

商业秘密
、

专利
、

版权
、

反不正当竞争等许多知

识产权保护问题
。

可以说
,

名牌战略

实质上就是发展经济的知识产权战

略
。

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该担负起

历 史 的重任
,

加强 对
“

推行 名牌战

略
,

实施名牌工程 ”的领导
,

引导和

推动企业努力创造我们自己的国货

精品
,

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大竞争
、

大循环
,

让 中华名牌早 日成为世界

名牌
,

让 中华民族无愧地 自立于世

界民族之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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